
第三部分（小學）, P.1  

申請學校所須呈交的辦學計劃書及其他資料  

為方便評審每項申請，申請學校須提交辦學計劃書，列明以下資料： 

1. 一般資料

(a) 學校名稱；

(b) 學校地址；

(c) 證明學校屬非牟利性質的文件 (連證明文件 )；

(d) 學校是男女校還是男校或女校；

(e) 班級結構及每班學生人數：

 過去三個學年及本學年的班級結構；

 未來數年為達致最終班級結構及完全過渡至直資學校而須維

持的擬訂班級結構；

 本學年及未來數個學年各級的每班學生人數。

2. 抱負及使命

(a) 抱負

 成為直資學校後承諾達到的長期目標及希望達到的目標及對

象；

 中期或長遠希望取得的成果。

(b) 使命

 營辦直資學校的目的；

 為實踐抱負須完成的工作；

 教職員協力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所須注意的指導原則和工作重

點。

(c) 推行策略

 推行各項計劃的策略；

 學校發展計劃：在首個學校發展周期訂立與學校的「抱負及

使命」一致的主要關注事項、目標、策略及時間表。

3. 管理與組織

(a) 辦學團體及校董會／法團校董會

 辦學團體的名稱及背景、擬議校董會 1／法團校董會 2的組成

(包括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成員的姓名及其資歷 )；

 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成員及高層管理人員所具備的專業知識

及領導才能。

(b) 管治及管理架構

 管理架構、員工 (教學人員及非教學人員 )調配、統籌工作、職

1 直資學校的校董會成員須包括校長；辦學團體、家長及教師代表；其他社會或專業人

士；在適當情況下可加入校友。  
2 辦學團體可根據《教育條例》 (第 279章 )為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就此，辦學團體須恪

守《教育條例》內有關成立法團校董會的規定。



第三部分（小學）, P.2  

權及職責；  

  能讓學校在直資計劃下靈活辦學的運作模式；  

  辦學表現目標及自我評估指標。  

 

(c) 教職員人手安排、管理及發展  

  人手編制及架構 (教學人員及非教學人員 )；  

  現職人員及新聘人員的資歷和相關經驗；  

  薪酬政策，包括公積金安排；  

  新聘人員及現職人員的評核及專業發展。  

 

(d) 學校基礎設施、校舍設施及設備  

  註冊課室的數目；  

  註冊特別室的數目、種類及面積；  

  其他附屬設施如學校禮堂、操場、游泳池、籃球場、網球     

場、足球場等；  

  推行校本課程所需的特別／新穎校舍設計／設施 (如有 )；  

  使用校舍計劃書。  

 

(e) 行政及資源管理  

  其他靈活行政及資源管理制度，以支持其擬議措施的落實 (如   

有 )。  

 

(f) 收生政策  

  收生準則；  

  針對目標新生的收生策略；  

  其他特別安排 (如適用 )。  

 

4.  學與教  

(a) 課程及評估  

  學校特色和獨特之處；  

  學校整體課程規劃、內容、組織及推行情況；  

  促進學習評估的評估政策及措施；  

  現時採用的教學語言及加入直資計劃後建議採用的教學語  

言 3；  

  各級所開設的科目 (是否設有專科 )；  

  學習時間分配；  

  提供多元化學習經歷的方式；  

  照顧學習差異的措施 (是否設有特定學習計劃 )。  

 

(b) 學與教策略  

  旨在協助學生建構知識；培養獨立學習能力、正面價值觀和

態度；以及照顧學生的發展需要等的學與教策略；  

  照顧學習差異的多元化學與教策略。  

                                                 
3 直資學校應自行為其課程內的不同科目，選擇其認為最適合的教學語言。學校須考慮

為新生進行測試，以確保所選的教學語言有助學習。學校亦須提出評核準則，適時檢

視個別科目所選的教學語言能否真正讓學生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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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  

  為學生提供的特色課程和多元化教育服務 (如有 )；  

  為切合目標新生的需要而設的教學課程 (如有 )；  

  為切合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而設的教學課程 (如有 )。  

 

5.  校風及學生支援  

(a) 支援學生發展的政策及措施  

  促進學生個人及羣性發展的支援，包括整體校本學生支援服

務、訓育和輔導、德育及公民教育、課外活動和社區服務。  

 

(b) 向有不同學習需要學生提供的支援  

  協助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融

入校園生活及發展潛能的支援，例如「拔尖補底」計劃、個

別學習計劃、有系統的朋輩支援計劃、校園共融文化等。  

 

(c) 學校氛圍  

  促進學校職員、師生和學生之間關係的措施。  

 

(d) 家校合作  

  配合學生支援措施的家校合作政策，例如家長教育、成立家

長教師會。  

 

(e) 校外網絡  

  與社區及校外組織的聯繫，例如邀請校外專家提供意見，以

促進教師的專業交流和協作，並加強校友會的凝聚力；  

  與社區、專上教育界或創新產業的聯繫 (如有 )。  

 

6.  學生表現指標  

  反映目標教學成果並與學校「抱負及使命」相符的學生表現

指標；  

  態度及行為 (態度及情意發展、羣性發展 )；  

  參與及成就。  

 

7.  學費及經費  

  各班級的建議學費及其他費用；  

  其他經費來源，例如確保學校轉為直資模式後可持續發展的

長遠財政承擔；  

  為合資格學生而設的學費減免及獎學金計劃；  

  直資計劃下詳細的六年財政預算 [範本 (只提供英文版 )]，當中

包括以彰顯學校具特色及多元化教育服務擬推行的措施的總

開支；  

  學校最新的經審核財務報表。  

 

8.  諮詢持分者  

  學校就轉以直資模式營辦向持分者進行正式諮詢的過程和結

果，以及學校如何適切回應持分者所關注事項的資料。這些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direct-subsidy-scheme/index/budget%20for%20new%20Sec%20Pri%20DSS%20schools%20with%20schedule%20A%20to%20E.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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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分者包括申請學校的家長、教師、非教學人員、校友等。  

 

9.  其他  

  家長教師會、校友會資料及其他資料 (如適用 )。  

 

學校申請加入直資計劃時，須提交以上資料；由於當中部分項目與

直資學校每年須在其章程 (電子版及／或紙本 )4 內交代者相同，因此申請

學校在遞交申請書時，應一併遞交學校章程初稿。  

 

                                                 
4 有關直資學校章程內須載列的資料，請參閱直接資助計劃註釋第十部分（小學）。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direct-subsidy-scheme/index/ps-section_10.pdf

